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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验收商品环节，常会
碰到商家承诺优惠未兑现、货不对
板等问题，也有可能遇上售卖假货
或靠小动作套路消费者的不法网络
商家，不仅可能造成钱财损失，还消
耗大量时间和精力，非常头疼。宁
波市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者，在发生
非现场购物售后纠纷时，掌握以下维
权指南，依法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无理由退货既适用于网络、电
视、电话、邮寄等远程方式的销售，
也适用于上门推销、直销等非固定
经营场所的销售。

无理由退货的适用期限为 7
日。收货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
开始计算。期限的最后一天是星期
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
日的次日为最后一天。期限的最后
一天截止时间为24点，有业务时间
的截止到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

法定4种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

情形:一是消费者定做的；二是鲜活
易腐的商品；三是在线下载或者消
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
等数字化商品；四是已经交付的报
纸、期刊。除上述4项法定排除情
形外，还有一种对经营者和消费者
约定排除适用的情形，即根据商品
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
退货的，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无理由退货时消费者应承担何
种义务?一是支付退货运费，若经营
者与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二是保证商品完好，只要不是因消
费者的原因造成价值明显贬损的，
均属于商品完好。

网络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
务不符合质量要求，消费者要求退
货的，应由经营者承担运费。网络
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
7日内返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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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由退款具体怎样操作？

隐藏条款、低价陷阱、个人信息泄露……

市场监管部门
发布“双11”维权指南

一年一度的“双11”来了，很多消费者已经迫不及待地下单，等待快递到家。
但每年的“双11”也会引发众多的消费投诉，为此，宁波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了
消费警示，给消费者提供“防坑”指南。

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直播日榜显
示，10月21日“双11”预售首日，薇
娅和李佳琦销售额分别达到了53.2
亿元和38.7亿元。与超高成交量对
应的，是不断暴露的约定直播间福利
兑现难、收货商品与直播间宣传不
符、商品质量难保障、售后服务不到
位等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在“双
11”直播促销中精准避“雷”呢？

其实也不难，只要记住这三条
——

注意看清隐藏条款。在直播间
（网购）下单成交之前，消费者一定要
注意分辨隐藏条款。确认商品是否
属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和“三包”范
围，分清权责；仔细查看商品介绍，详
细了解营销规则，注意“优惠”的有效
期限和使用范围；分清“定”和“订”，
注意“定金不退，订金可退”，下单时
慎重考虑不随意。

注意防范低价陷阱。“双11”大
促期间，常出现商家以特价限购、超
低价等吸引下单，实际可购买数量与
宣传不符，拖延发货时间最后“砍

单”，消费者费心费力却始终收不到
货。遇此现象，消费者应及时向平台
方举报，以便电商平台对涉事商家做
出相应惩罚。同时，也应注意不被虚
假折扣迷惑，不被明显低价误导，选
择信誉度高、口碑好的正规商家和平
台进行网购。

注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消费
者在网络购物时，要留意退换货规
则，养成保存购物凭证的习惯，如截
图保留直播间促销活动页面、商家承
诺图、与商家聊天记录、购买记录、快
递单号等，以备日后出现纠纷时有充
足的证据维护自身权益。下单后要
注意跟踪物流快递信息，收到商品后
第一时间查看是否与网购页面、直播
时展示的商品信息一致，有无损坏或
其他问题。

如果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可首
先与商家或电商平台联系解决。如
不能协商解决，可向商家所在地消费
者协会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同时，
鼓励消费者积极举报各类违法行为，
共同维护网络市场秩序。

直播购物要记住这三条

在“双11”期间线上线下猛烈
促销攻势面前，个人信息保护尤显
重要。对此，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
者在享受购物狂欢的同时，一定要
注意个人信息保护：

一是网购支付时应选择使用第
三方支付平台或者货到付款，避免
私下交易。

二是通过电话、短信等形式接

到的退款、网址链接、电话号码等内
容要多方核实，谨防钓鱼被骗。

三是在实体店进行交易前咨询
时，尽量不要预留真实个人信息，以
防泄露。

四是丢弃快递包装前应销毁快
递单上的个人信息，或直接将收件
人信息进行匿名设置。

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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